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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华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职工代表监事的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浙江华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因重大资产重组已经实施完成，公司于2014年12月26

日下午1点召开了职工大会改选第七届职工代表监事。 原监事蒋炜先生和陈森强先生将在本次公司职工大

会选举产生新的监事后不再担任公司第七届职工代表监事。在此，公司对蒋炜先生和陈森强先生在任职监

事期间对公司发展所作出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经提名，公司全体职工民主选举，一致同意选举邹箭峰先生、洪晓明先生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职工代表

监事。上述监事的任期自本次职工大会审议通过后至本届监事会任期届满日止。公司新任职工代表监事简

历如下：

邹箭峰 先生，男，1977年出生，本科，中国国籍。大学毕业后进入《浙江经济报》财经部工作。2002年4

月，进入《都市快报》证券部。2008年就职浙江华媒投资有限公司，担任副总经理。现为公司投融资部主任。

洪晓明 先生，男，1964年出生，汉语言文学、英语本科毕业，厦大金融系金融学专业研究生课程结业，中

国国籍，主任编辑职称。曾任企业会计、机关公务员。1998年进入杭州日报社，先后任杭州日报证券专刊编

辑、经济新闻首席编辑，杭州网首席编辑，杭报集团新闻研究所主管，杭报集团经营管理办公室主任助理，现

为公司总经理办公室副主任。

特此公告!

浙江华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4年12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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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华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1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重要提示：本公司于 2014�年 12�月16�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上披露了《关

于召开 201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2014-061），同时于12月19日披露了《关于增加

201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临时提案暨召开201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补充通知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4-066）。 公司定于2014年12月31日通过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201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

大会，现公布关于召开201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1、股东大会届次：201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2、股东大会的召集人：浙江华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3、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

公司章程相关规定和要求。

4、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4年12月 31日（星期三）下午14：00

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和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

1）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14�年 12� 月31日的交易时间，即 9:30—

11:30�和 13:00—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的投票时间为2014年12月30日下午15:00-12月31日下午15:00。

5、会议的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公 司 将 通 过 深 圳 证 券 交 易 所 交 易 系 统 和 互 联 网 投 票 系 统（http://wltp.cninfo.com.cn）向全

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同一股份只能选择

现场投票、网络投票中的一种表决方式。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6、出席对象：

（1）截止 2014�年12�月24日下午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

的本公司全体股东均可参加。因故不能出席会议的股东可以书面授权方式（授权委托书附后）委托代理人

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受托人不必是公司股东。

（2）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7、会议地点：浙江省杭州市体育场路218号杭州新闻大厦二楼钱江厅

二、会议议题：

1、关于变更公司住所的议案

2、关于增加注册资本的议案

3、关于变更公司经营范围的议案

4、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5、关于改选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5.1�选举赵晴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5.2�选举秦晓春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5.3选举杨星女士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5.4选举鲍林强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6、关于改选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6.1选举叶雪芳女士为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6.2选举蔡才河先生为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7、关于改选第七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7.1选举陆春祥先生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7.2选举陈军雄先生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7.3�选举裴蓉女士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8、关于聘请公司2014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9、关于变更公司名称及相应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以上议案五、议案六和议案七采用累积投票表决方式，即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在投票时，每一股份拥

有与应选董事或者监事人数相同的表决权，股东拥有的表决权可以集中使用，但所分配票数的总和不能超

过股东拥有的投票数，否则该票作废。

以上1－8项议案内容刊登于2014年12月16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第9项议案内容刊登于2014年12月19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请到以上媒体查询。以上议案二、四、九涉及股东大会特别

决议事项，必须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才可以通过。

三、会议登记方法

1、登记办法：

（1）自然人股东亲自出席的，凭本人身份证、证券账户卡办理登记；委托代理人出席的，凭代理人的身

份证、加盖印章或亲笔签名的授权委托书、委托人的证券账户卡及身份证复印件办理登记。

（2）法人股东的法定代表人出席的，凭本人身份证、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法人单位营业执照复印件

（加盖公章）、证券账户卡办理登记；法人股东委托代理人出席的，凭代理人的身份证、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

书（加盖公章）、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法人单位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证券账户卡办理登记。

2、登记地点：公司证券部

3、登记时间：2014�年 12�月 25日至26日 9：30-16：30（双休日除外）

4、登记方式：拟参加会议的股东可在登记时间到公司登记地点、或邮寄、传真的方式凭股东账户卡进行

登记（不按本通知要求时间进行登记的，公司不能保证其获得会议资料）。

四、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公司将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公司股东可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

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参加网络投票。现对网络投票的相关事宜进行具体说

明：

（一）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代码：360607

2、投票简称：“华控投票” 。

3、投票时间： 2014�年 12月 31�日的交易时间，即 9:30—11:30�和 13:00—15:00。

4、在投票当日，“华控投票”“昨日收盘价”显示的数字为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总数。

5、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操作程序：

（1）进行投票时买卖方向应选择“买入” 。

（2）在“委托价格”项下填报股东大会议案序号。

100.00�元代表总议案；1.00�元代表议案 1；2.00�元代表议案2；3.00�元代表议案 3； ……以此类推。对

于逐项表决的议案，如议案5中有多个需表决的子议案，5.01元代表议案5中子议案5.1，5.02元代表议案5中子

议案5.2，依此类推。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所有议案表达相同意见。

股东大会议案对应“委托价格”一览表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委托价格

总议案 所有议案 100.00

议案 1 关于变更公司住所的议案 1.00

议案2 关于增加注册资本的议案 2.00

议案3 关于变更公司经营范围的议案 3.00

议案 4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4.00

议案5 关于改选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

5.1 选举赵晴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5.01

5.2 选举秦晓春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5.02

5.3 选举杨星女士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5.03

5.4 选举鲍林强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5.04

议案6 关于改选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

6.1 选举叶雪芳女士为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6.01

6.2 选举蔡才河先生为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6.02

议案7 关于改选第七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

7.1 选举陆春祥先生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7.01

7.2 选举陈军雄先生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7.02

7.3 选举裴蓉女士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7.03

议案8 关于聘请公司2014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8.00

议案9 关于变更公司名称及相应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9.00

（3）在“委托数量”项下填报表决意见或选举票数。

对于不采用累积投票制的议案，在“委托数量” 项下填报表决意见，1股代表同意，2股代表反对，3股代

表弃权；对于采用累积投票制的议案，在“委托数量”项下填报投给某候选人的选举票数。

对于采用累积投票制的议案，股东应当以其所拥有的选举票数为限进行投票，如股东所投选举票数超

过其拥有选举票数的，其对该项议案所投的选举票不视为有效投票。

表2�不采用累积投票制的议案表决意见对应“委托数量” 一览表

表决意见类型 委托数量

同意 1股

反对 2股

弃权 3股

表3� �累积投票制下投给候选人的选举票数对应“委托数量” 一览表

投给候选人的选举票数 委托数量

对候选人A投X1票 X1股

对候选人B投X2票 X2股

… …

合 计 该股东持有的表决权总数

（4）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除累积投票议案外的其他所有议案表达相同意见。

在股东对同一议案出现总议案与分议案重复投票时，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如股东先对分议案投票

表决，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分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他未表决的议案以总议案的表决

意见为准；如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分议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5）对同一议案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不能撤单；

（6）不符合上述规定的投票申报无效，视为未参与投票。

（二）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的投票程序

1、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 2014�年 12�月30日下午15：00-2014�年 12�月31日下午15：00。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指

引（2014年9月修订）》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股东可

以采用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的方式进行身份认证。 申请服务密码的， 请登陆网址：http://www.szse.cn� 或

http://wltp.cninfo.com.cn�的密码服务专区注册，填写相关信息并设置服务密码，该服务密码需要通过交易

系统激活后使用，服务密码可以在申报五分钟后成功激活。申请数字证书的，可向深圳证券信息公司或其委

托的代理发证机构申请。

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http://wltp.cninfo.com.cn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深交所互

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三）网络投票其他注意事项

1、网络投票系统按股东账户统计投票结果，如同一股东账户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两

种方式重复投票，股东大会表决结果以第一次有效投票结果为准。

2、股东大会有多项议案，某一股东仅对其中一项或者几项议案进行投票的，在计票时，视为该股东出席

股东大会，纳入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总数的计算；对于该股东未发表意见的其他议案，视为弃权。

五、其他事项

1、联系人：高坚强

联系电话：0571-85098807� � 0571-85155005-8807（传真）

电子邮箱：ir000607@hbjt.com.cn

2、会期半天，参加会议股东食宿及交通费用自理。

六、备查文件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浙江华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12月26日

附：

授权委托书

本人（本单位）作为浙江华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兹委托__________先生/女士代表本人（本单

位）出席公司 201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特授权如下：

一、委托__________先生/女士代表本人（本单位）出席公司 201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二、该代理人有表决权______/无表决权______；

三、该表决权具体指标如下：

1、关于变更公司住所的议案 （赞成、反对、弃权、回避）票

2、关于增加注册资本的议案 （赞成、反对、弃权、回避）票

3、关于变更公司经营范围的议案 （赞成、反对、弃权、回避）票

4、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赞成、反对、弃权、回避）票

5、关于改选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注：本次非独立董事选举采取累积投票制：（1）您的可表决票数总数=持股数×4，在可表决票总数范围

内，您可把表决票投给一名或多名非独立董事候选人；（2）投给四名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票数合计不能超

过您的可表决票数总数；（3）请在以下横线内填写具体票数。

5.1�选举赵晴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__________________股

5.2�选举秦晓春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__________________股

5.3选举杨星女士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__________________股

5.4选举鲍林强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__________________股

6、关于改选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注：本次独立董事选举采取累积投票制：（1）您的可表决票数总数=持股数×2，在可表决票总数范围

内，您可把表决票投给一名或多名独立董事候选人；（2）投给两名独立董事候选人的票数合计不能超过您

的可表决票数总数；（3）请在以下横线内填写具体票数。

6.1选举叶雪芳女士为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同意：__________________股

6.2选举蔡才河先生为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同意：__________________股

7、关于改选第七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注：本次监事选举采取累积投票制：（1）您的可表决票数总数=持股数×3，在可表决票总数范围内，您

可把表决票投给一名或多名监事候选人；（2）投给三名监事候选人的票数合计不能超过您的可表决票数总

数；（3）请在以下横线内填写具体票数。

7.1选举陆春祥先生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同意：__________________股

7.2选举陈军雄先生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同意：__________________股

7.3选举裴蓉女士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同意：__________________股

8、关于聘请公司2014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赞成、反对、弃权、回避）票

9、关于变更公司名称及相应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赞成、反对、弃权、回避）票

四、本人（本单位）对上述审议事项中未作具体指标的，代理人有权 /无权 按照自己的意

思表决。

委托人姓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持有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户

受托人姓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生效日期：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注：1、委托人应在委托书中同意的相应的空格内划“√” ，其他空格内划“×” ；

2、本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或自制均有效；单位委托须加盖公章。

证券代码：000607� � � �证券简称：华智控股 公告编号：2014-069

浙江华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举办投资者交流会活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鉴于浙江华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重大重组事项实施完成，公司已于2014年12月15

日召开董事会改选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并通知于12月31日召开股东大会改选公司部分董事和监事。

为加强公司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更好地与投资者进行沟通交流，使广大投资者能深入全面地了解公

司情况，公司将在2014年12月31日召开股东大会当天举办投资者现场交流会，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1、到会时间：2014年12月31日（星期三），下午14:00。

投资者交流时间：自股东大会相关议程结束后开始至16：30止。

2、接待地点：杭州市体育场路218号杭州新闻大厦钱江厅。

3、公司参会人员：公司董事、总经理鲍林强先生，财务总监郭勤勇先生，董事会秘书高坚强先生，以及公

司其他相关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具体视当天情况调整）。

4、预约方式：请需要参加现场交流会的投资者在“投资者交流会” 召开前2个工作日通过电子邮件、传

真、电话等方式与公司董秘办联系和登记（请注明参加者姓名、职业、人数、联系方式等）。

5、联系人：胡女士

联系电话：0571-85098807

联系传真：0571-85155005-8807

电子邮箱：ir000607@hbjt.com.cn

参加会议的投资者食宿及交通费用自理。

6、注意事项：请来访个人投资者携带个人身份证原件，公司将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的规定，要求投资者

签署相关《承诺书》并复印身份证，以备监管机构查阅。

以上内容，如有变动，公司将另行公告。

衷心感谢广大投资者对公司的支持！

特此公告！

浙江华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12月26日

证券代码：002279� � � �证券简称：久其软件 公告编号：2014-087

北京久其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拟出售控股子公司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一、交易事项概述

1、2014年12月26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出售控股子公司股权的

议案》。公司持有北京北邮中望信息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北邮中望” 或“标的公司” ）83.24%股

权，出资额为750.25万元，该部分股权不存在质押、冻结及其他资产权属不清的情况。

北邮中望近年来经营情况不佳、盈利能力不稳定，业务规模和人员规模大幅萎缩，资不抵债的经营困局

难以扭转。鉴于此，根据公司战略发展和投资管理的需要，减少亏损业务对公司经营的拖累、及时止损，公司

拟通过协议方式出售公司所持北邮中望83.24%股权。

2、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的有关规定，本次出售北邮中望股权事宜无

需经公司股东大会批准，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

组。

3、本次股权转让尚需经北邮中望其他股东放弃优先受让权后方可实施。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北邮中

望将不再是公司的子公司，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将发生变化。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李瀚林，男，中国国籍。

李瀚林与本公司及本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均不存在

任何关联关系。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股权资产情况

2010年9月2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增资北京北邮中望信息科技

有限责任公司的议案》，公司用自有资金600万元增资并控股北邮中望。公司后于2011年和2012年分别两次

以15万元和135.25万元受让1.774%和10.502%的北邮中望股权，截至目前，公司持有北邮中望83.24%的股权。

上述股权资产不存在抵押、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不存在涉及有关资产的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

项；不存在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等。

2、定价依据

北京海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北邮中望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进行了评估，并出具了海峡评报字[2014]第

024号《资产评估报告》，评估基准日为2014年12月20日，评估结论为净资产账面价值-3,532,635.28元，评估

值-3,532,985.06元，评估增值-349.78元，增值率-0.01%。按照收益法评估结论，股东权益评估价值为307,

626.26元。

经交易双方协商确定，按照上述收益法评估价值，公司所持83.24%股权的公允价值为256,068.10元（含

税），即作为本次交易股权的转让价格。

3、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北邮中望设立于2000年5月17日，住所为北京市海淀区文慧园北路8号南北楼南楼A601室，法定代表人

为朱晓钧，注册资本为1000万元人民币。经营范围为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计算机技术

培训；承接计算机网络工程；批发计算机及外围设备、仪器仪表、电子元器件。

北邮中望主要股东及其股权比例如下：

股东 出资数额（万元） 股权比例

北京久其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750.25 83.24%

北京北邮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90.00 2.193%

梁雄健 60.90 5.376%

叶培大 30.90 1.827%

司亚清 67.95 7.364%

合计 1,000.00 100.00%

北邮中望最近一年及最近一期主要财务数据情况如下所示：

单位：元

项目 2014年12月20日 2013年12月31日

资产总额 79,385.43 573,857.84

负债总额 3,612,020.61 4,874,791.20

应收款项总额 62,692.34 548,243.34

净资产 -3,532,635.18 -4,300,933.36

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包括担保、诉讼与仲裁事

项）

0 0

项目

2014年1月1日

至12月20日

2013年度

营业收入 1,259,497.10 4,675,323.85

营业利润 835,273.23 -2,110,481.32

净利润 768,298.18 -2,079,731.9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026.45 -2,298,935.43

（上表中2013年度数据已经审计，最近一期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4、诉讼、仲裁事项

北邮中望于2013年7月24日收到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出具的（2013）海民初字第20210号《传票》、

《应诉通知书》、《民事起诉状》及相关诉讼材料，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受理了广东新华南方软件外包

有限公司诉北京北邮中望信息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的借款纠纷案。最终，经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开庭

审理及调解，双方于2014年1月20日当庭达成和解，按照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调解书，北邮中望将

分期偿还广东新华南方软件外包有限公司借款本金136.35万元。目前，北邮中望已支付13.635万元的分期

还款。

5、担保、委托理财及资金占用的情况

公司不存在为北邮中望提供担保，以及委托其理财的情形。截至2014年12月20日，北邮中望对本公司形

成的其他应付款为80万元，本公司的该笔债权不因本次股权转让事宜发生变化，本公司将适时通过合法途

径向北邮中望主张债权。

6、优先受让权的放弃情况

根据《公司法》及北邮中望《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应当经其他股东所持

表决权过半数同意。股东应就其股权转让事项书面通知其他股东征求同意，其他股东自接到书面通知之日

起满三十日未答复的，视为同意转让并放弃优先购买权。其他股东半数以上不同意转让的，不同意的股东应

当购买该转让的股权；不购买的，视为同意转让并放弃优先购买权。

截至本公告发布之日，北邮中望股东梁雄健、股东司亚清、股东叶培大的部分继承人已书面同意放弃优

先购买权，股东北京北邮资产经营公司、股东叶培大的部分继承人自收到本次股权转让事项的书面通知至

今尚未发表意见。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转让方（甲方）：北京久其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受让方（乙方）：李瀚林

甲乙双方共同签署的《股份转让协议书》的主要内容如下：

1、转让标的

本协议转让标的为：甲方拥有的标的公司83.24%的股权，对应出资额为人民币750.25万元。

2、股权转让

乙方同意，按照本协议规定的条款和条件，受让甲方持有的标的公司83.24%的股权，并相应增加与该受

让股权比例对应的股东权益、行使股东权利并承担与该受让股权比例对应的股东义务。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之后，甲方不再享有和承担与该股权比例对应的股东权利和义务，其原享有与该股

权比例对应的公司的权利和应承担的义务和责任，随股权转让而转由乙方享有和承担。

3、转让方式、转让价格、价款支付时间和方式及付款条件

按照北京海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标的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的评估结果，本协议项下转让标的的转

让价格为人民币256,068.10元。

乙方应于本次股权转让协议生效后的十个工作日内一次性支付全部股权转让款项。

4、协议的生效

本协议自以下条件全部成就之日起生效：（1） 本协议书经甲乙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盖

章；（2）甲方董事会已批准本协议。

本协议生效后，双方对本协议内容的变更或补充应签订补充协议，补充协议与本协议具有同等的法律

效力，与本协议不一致时，以补充协议中的约定为准。

五、独立董事意见

北邮中望近年来经营效益下滑，资不抵债的情况未能得到改善，业务规模和人员规模大幅萎缩，与公司

投资时的预期差异较大，我们一致认为出售北邮中望股权，有利于改善公司经营，符合公司战略发展及投资

管理的需要，不会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利益。因此，全体独立董事同意公司出售控股子公司股权。

六、其他安排

本次交易不涉及人员安置、土地租赁、债务重组等事项。本次交易不导致北邮中望债权债务关系的变

化。本次交易后，公司委派的执行董事将撤席。

七、风险提示

由于北邮中望股东北京北邮资产经营公司、股东叶培大的部分继承人尚未对本次股权转让事宜发表明

确行使或放弃其优先受让权的意见，按照北邮中望《公司章程》的规定，自其收到书面通知之日起满三十日

才能确认本次股权转让事宜生效，因此本次交易的实施尚需时日；同时，股权转让需涉及工商登记变更、股

权转让款支付等环节，亦存在审批及支付风险。公司董事会将密切关注本次股权转让事项的进展，及时履行

信息披露义务。

八、交易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公司拟出售北邮中望股权符合公司发展战略及对外投资管理的需要，有利于改善公司经营，增强

公司持续经营和健康发展的能力。出售股权所获资金将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由于公司在2013年末已完成对初始投资北邮中望时形成商誉的全额减值，因此，交易完成后公司合并

报表范围将发生变更，但将不会对公司2014年度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构成重大影响。

特此公告

北京久其软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12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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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久其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临时）

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临时）会议于2014年12月26日下午14：00在北京市西直门内南小街国英

一号11层1101会议室以现场及通讯相结合方式召开，会议通知已于2014年12月23日发出。会议应参加董事7

人，实际参加董事7人。在保证所有董事充分发表意见的前提下，进行审议表决。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所作决议合法有效。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以投票表决方式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会议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拟出售控股子公司股权的议案》。

《关于拟出售控股子公司股权的公告》详见2014年12月27日的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证券时

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司独立董事就该事项发表的意见详见2014年12月27日的巨潮资

讯网（www.cninfo.com.cn）。

特此公告

北京久其软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12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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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久其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事项获中国证监会正式批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2014年12月26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证监许可〔2014〕1400

号《关于核准北京久其软件股份有限公司向王新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现将批复

主要内容公告如下：

你公司报送的《北京久其软件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

易报告书》及相关文件收悉。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

73号）等有关规定，你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方案已经我会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

审核通过，现批复如下：

一、核准你公司向王新发行9,393,991股股份、向李勇发行7,086,695股股份购买相关资产。

二、核准你公司非公开发行不超过5,922,746股新股募集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配套资金。

三、 你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应当严格按照报送我会的方案及有关申请文件进

行。

四、你公司应按照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五、你公司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办理本次发行股份的相关手续。

六、本批复自下发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

七、你公司在实施过程中，如发生法律、法规要求披露的重大事项或遇重大问题，应当及时报告我会。

公司将按照上述核准文件要求及公司股东大会的授权，实施本次发行股份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

套资金有关事项，并及时履行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北京久其软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12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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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久其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并募集配套资金

暨关联交易报告书修订说明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公司于2014年9月10日公告了《北京久其软件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

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以下简称“报告书” ）。现根据中国证监会审核的要求及披露事项的最新情况，对

报告书进行了相应补充和修订，主要内容如下：

一、本次重组已取得中国证监会的核准文件。重组报告书已在本次交易的决策程序等处增加了本次重

组取得上述核准的说明；并删除了与审核相关的风险提示。

二、报告书“重大事项提示/十一、主要风险因素/（一）与本次交易相关的风险/3、标的资产估值风

险” 、“第十三章 风险因素/一、与本次交易相关的风险/（三）标的资产估值风险” 中补充披露了标的资产

收益法评估营业收入测算的依据，以及未来行业竞争及潜在进入者对其经营的影响。

三、报告书“重大事项提示/十一、主要风险因素/（二）标的资产经营风险/8、标的资产海外业务无法按

计划实现收入的风险” 、“第十三章 风险因素/二、标的资产经营风险/（八）标的资产海外业务无法按计划

实现收入的风险” 中补充披露了标的资产海外业务无法按计划实现收入的风险。

四、报告书“第四章 标的资产基本情况/九、亿起联科技主营业务情况/（三）经营模式/2、结算模式”

中补充披露了标的资产与广告主、APP媒体或渠道媒体对月度广告激活或点击数据进行核对的具体方式、

如出现差异的处理措施，以及相应的内控措施。

五、报告书“第四章 标的资产基本情况/九、亿起联科技主营业务情况/（三）经营模式/5、海外业务拓

展计划” 中补充披露了标的资产截至目前海外业务的拓展情况。

六、报告书“第四章 标的资产基本情况/九、亿起联科技主营业务情况/（四）业务流程/3、各业务流程

的内控措施及其有效性” 中补充披露了标的资产业务各流程的内控措施及其有效性。

七、报告书“第四章 标的资产基本情况/九、亿起联科技主营业务情况/（六）报告期内的业务发展状况

/2、主营业务销售情况” 中补充披露了标的资产客户行业和地域分布、收入占比，标的资产报告期内前五大

客户基本信息，以及与标的资产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八、报告书“第四章 标的资产基本情况/九、亿起联科技主营业务情况/（六）报告期内的业务发展状况

/5、标的资产与同行业上市公司同类业务或者近期可比交易标的报告期内业绩增长和盈利能力差异的合理

性说明” 中补充披露了标的资产与同行业上市公司同类业务或者近期可比交易标的报告期内业绩增长和

盈利能力差异的合理性。

九、报告书“第四章 标的资产基本情况/九、亿起联科技主营业务情况/（十）移动广告业务收入确认和

成本结转的会计处理方法” 中补充披露了标的资产各类业务收入确认和成本结转的会计处理方法，以及是

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

十、报告书“第四章 标的资产基本情况/十、亿起联科技100%股权评估情况/（九）标的资产未来营业

收入保持高速增长的合理性分析” 中补充披露了标的资产未来营业收入保持高速增长的合理性。

十一、报告书“第四章 标的资产基本情况/十、亿起联科技100%股权评估情况/（十）标的资产盈利预

测的可实现性说明”中补充披露了标的资产盈利预测的可实现性。

十二、报告书“第四章 标的资产基本情况/十、亿起联科技100%股权评估情况/（十一）标的资产预测

期内管理费用率和销售费用率与报告期内差异的合理性说明” 中补充披露了标的资产预测期内管理费用

率和销售费用率与报告期内差异的合理性。

十三、报告书“第四章 标的资产基本情况/十、亿起联科技100%股权评估情况/（十二）标的资产报告

期及评估预测期与APP媒体的分成比例差异的合理性说明” 中补充披露了标的资产报告期内与APP媒体的

分成比例与评估预测中分成比例差异的合理性。

十四、报告书“第四章 标的资产基本情况/十、亿起联科技100%股权评估情况/（十三）标的资产报告

期及评估预测期CPA和CPC单价差异的合理性说明”中补充披露了标的资产报告期内CPA或CPC单价与评

估预测差异的合理性。

十五、报告书“第四章 标的资产基本情况/十、亿起联科技100%股权评估情况/（十四）标的资产无形

资产评估值较低的合理性说明以及可辨认无形资产及商誉的确定依据” 中补充披露了标的资产无形资产

评估值较低的合理性，以及可辨认无形资产及商誉的确定依据。

十六、报告书“第四章 标的资产基本情况/十、亿起联科技100%股权评估情况/（十五）标的资产未来

无法享受税收优惠政策对其估值的影响说明” 中补充披露了标的资产未来无法享受税收优惠政策对其估

值的影响。

十七、报告书“第四章 标的资产基本情况/十六、标的公司终止《股权期权激励计划》相关事项的说

明”中补充披露了标的公司终止《股权期权激励计划》后不存在潜在的法律或经济纠纷风险的说明，因终止

前述激励计划而对核心员工的其他激励措施安排，以及对未来盈利预测的影响。

十八、报告书“第九章 本次交易对公司的影响/三、本次募集配套资金的必要性与合理性的讨论与分

析/（一）本次募集配套资金的必要性” 中修订并补充披露了募集配套资金的必要性及配套金额是否与之匹

配。

十九、报告书“第十四章 其他重要事项/九、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的相关安排/（五）股东大会表决情况

及网络投票的落实情况” 、“第十四章 其他重要事项/九、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的相关安排/（十一）并购重

组摊薄每股收益的填补回报安排” 中补充披露了本次重组股东大会表决情况、网络投票的落实情况和并购

重组摊薄当期每股收益的填补回报安排。

二十、报告书“第十四章 其他重要事项/九、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的相关安排/（十）久其科技参与本次

重组配套融资对上市公司及中小投资者的利益影响的说明” 中补充披露了久其科技参与本次重组配套融

资对上市公司及中小投资者的利益影响。

《北京久其软件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修订

稿）》详见2014年12月27日的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

特此公告

北京久其软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12月27日

2014年 12 月 27 日 星期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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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东方明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没有否决或修改议案的情况；

●本次会议没有新议案提交表决；

●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本次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

现场会议开始时间：2014年12月26日上午9：30

网络投票时间：2014年12月26日9:30至11:30， 13:00至15:00

（二）本次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

上海市新华路160号，上海影城六楼第三放映厅

（三）本次股东大会召开的方式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主持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由公司董事长钮卫平同志主持

（五）本次股东大会的出席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人数（家） 3682

其中：1、现场出席的股东及股东代表人数 166

2、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人数 3516

其中：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 3678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2,062,517,259

其中：1、现场出席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持有股份总数 1,858,639,462

2、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203,877,797

其中：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持有股份总数 232,924,347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64.7301%

其中：1、现场出席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58.3316%

2、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6.3985%

其中：中小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7.3101%

（六）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担任公司本次股东大会之法律顾问，对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出席人员资格、会议表决程序等事宜进行了审查，律师认为出席股东资格符合规定，表决方式、表决程序、表

决结果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七）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公司在任董事13人，董事长钮卫平、副董事长徐辉、董

事曹志勇、董事孙文秋出席；公司在任监事6人，监事长薛沛建、监事宋俊雄、监事严洪涛、监事冯波出席会

议；公司董事会秘书徐晓珺出席会议；公司财务总监许奇列席会议。

二、提案审议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经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股东代表、监事进行计票和监票，表决结果如下：

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以及出席会议的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股份低于5%（不含本数）的股

东（以下简称“中小股东” ）及股东代表对提案的表决情况如下：

议案内容 证券类别 同意票数 同意比例 反对票数 反对比例 弃权票数 弃权比例 是否通过

一、《关于<百视通新媒体股份有限公司换

股吸收合并上海东方明珠（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及发行股份和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

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涉及百

视通新媒体股份有限公司实施换股吸收合

并上海东方明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暨关

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议案，关联股东回

避表决）

- - - - - - - -

1、吸收合并的双方

全体股东 170,654,765 73.2662% 32,446,919 13.9302% 29,822,663 12.8036% 是

中小股东 170,654,765 73.2662% 32,446,919 13.9302% 29,822,663 12.8036% 是

2、吸收合并方式

全体股东 170,336,293 73.1294% 32,630,245 14.0089% 29,957,809 12.8617% 是

中小股东 170,336,293 73.1294% 32,630,245 14.0089% 29,957,809 12.8617% 是

3、发行股票类型和每股面值

全体股东 170,121,018 73.0370% 32,348,262 13.8879% 30,455,067 13.0751% 是

中小股东 170,121,018 73.0370% 32,348,262 13.8879% 30,455,067 13.0751% 是

4、换股对象

全体股东 170,215,143 73.0774% 32,431,879 13.9238% 30,277,325 12.9988% 是

中小股东 170,215,143 73.0774% 32,431,879 13.9238% 30,277,325 12.9988% 是

5、换股价格及换股比例

全体股东 158,849,841 68.1980% 71,093,279 30.5220% 2,981,227 1.2800% 是

中小股东 158,849,841 68.1980% 71,093,279 30.5220% 2,981,227 1.2800% 是

6、东方明珠异议股东的现金选择权安排

全体股东 168,913,112 72.5184% 34,300,289 14.7259% 29,710,946 12.7557% 是

中小股东 168,913,112 72.5184% 34,300,289 14.7259% 29,710,946 12.7557% 是

7、自愿行使现金选择权的安排

全体股东 169,483,091 72.7631% 34,005,841 14.5995% 29,435,415 12.6374% 是

中小股东 169,483,091 72.7631% 34,005,841 14.5995% 29,435,415 12.6374% 是

8、滚存利润安排

全体股东 170,016,869 72.9923% 31,955,003 13.7190% 30,952,475 13.2887% 是

中小股东 170,016,869 72.9923% 31,955,003 13.7190% 30,952,475 13.2887% 是

全体股东 170,035,669 73.0004% 31,637,855 13.5829% 31,250,823 13.4167% 是

9、员工安置

中小股东 170,035,669 73.0004% 31,637,855 13.5829% 31,250,823 13.4167% 是

10、资产交割及股份发行

全体股东 169,819,035 72.9074% 32,432,750 13.9242% 30,672,562 13.1684% 是

中小股东 169,819,035 72.9074% 32,432,750 13.9242% 30,672,562 13.1684% 是

11、锁定期安排

全体股东 169,773,258 72.8877% 32,029,150 13.7509% 31,121,939 13.3614% 是

中小股东 169,773,258 72.8877% 32,029,150 13.7509% 31,121,939 13.3614% 是

12、拟上市的证券交易所

全体股东 170,696,453 73.2841% 31,533,427 13.5381% 30,694,467 13.1778% 是

中小股东 170,696,453 73.2841% 31,533,427 13.5381% 30,694,467 13.1778% 是

13、存续公司的名称变更

全体股东 170,228,450 73.0832% 32,082,235 13.7737% 30,613,662 13.1431% 是

中小股东 170,228,450 73.0832% 32,082,235 13.7737% 30,613,662 13.1431% 是

14、换股吸收合并方案的生效条件

全体股东 169,954,830 72.9657% 32,514,294 13.9592% 30,455,223 13.0751% 是

中小股东 169,954,830 72.9657% 32,514,294 13.9592% 30,455,223 13.0751% 是

15、决议有效期

全体股东 170,258,530 73.0961% 31,765,555 13.6377% 30,900,262 13.2662% 是

中小股东 170,258,530 73.0961% 31,765,555 13.6377% 30,900,262 13.2662% 是

二、《关于签署<百视通新媒体股份有限公

司以换股方式吸收合并上海东方明珠 (集

团) 股份有限公司之合并协议>的议案》

（关联议案，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全体股东 169,325,274 72.6954% 33,103,683 14.2122% 30,495,390 13.0924% 是

中小股东 169,325,274 72.6954% 33,103,683 14.2122% 30,495,390 13.0924% 是

三、《关于上海东方明珠(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 百视通新媒体股份有限公司与上海文

化广播影视集团有限公司签署<关于提供

收购请求权与现金选择权的合作协议>的

议案》（关联议案，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全体股东 169,781,634 72.8913% 32,504,958 13.9552% 30,637,755 13.1535% 是

中小股东 169,781,634 72.8913% 32,504,958 13.9552% 30,637,755 13.1535% 是

四、《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

办理本次百视通换股吸收合并东方明珠相

关事宜的议案》

全体股东 1,999,949,862 96.9665% 31,623,298 1.5332% 30,944,099 1.5003% 是

中小股东 170,356,950 73.1383% 31,623,298 13.5766% 30,944,099 13.2851% 是

五 、《关于以协议方式受让精文置业

41.28%股权以解决与文广集团公司同业竞

争暨构成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议案，关

联股东回避表决）

全体股东 170,386,660 73.1511% 31,004,507 13.3110% 31,533,180 13.5379% 是

中小股东 170,386,660 73.1511% 31,004,507 13.3110% 31,533,180 13.5379% 是

六、《关于提名独立董事的议案》

全体股东 2,000,149,672 96.9761% 31,102,968 1.5080% 31,264,619 1.5159% 是

中小股东 170,556,760 73.2241% 31,102,968 13.3532% 31,264,619 13.4227% 是

其中第一项议案组、第二项、第三项议案需要特别决议通过。

其中第一项议案组、第二项、第三项和第五项议案涉及关联交易，经计票人及律师审查，认为所有关联

股东及股东代表均按规定予以回避，未参与表决。

现场表决回避股东为：

1、上海文化广播影视集团有限公司，持有1,762,804,966股，对关联议案回避表决；

2、上海《每周广播电视》报社，持有21,018,784股，对关联议案回避表决；

3、上海国际影视节中心，持有45,213,821股，对关联议案回避表决；

4、上海永乐股份有限公司，持有555,341股，对关联议案回避表决；

上述股东上海文化广播影视集团有限公司、上海《每周广播电视》报社为关联股东，上海国际影视节中

心、上海永乐股份有限公司为过去12个月存在关联关系。并且上述4家股东已经从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出席

人数中扣除。

三、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经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岳永平律师和承婧艽律师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律师认

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及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均符合有关法

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有关决议合法有效。

四、上网公告附件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上海东方明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12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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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东方明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通知债权人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通知债权人的原由

百视通新媒体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百视通” ）拟以换股方式吸收合并上海东方明珠（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明珠” ，百视通换股吸收合并本公司以下简称“本次吸收合并” ）。本次吸收合并

经公司于2014年12月26日召开的公司201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详见公告临2014-074），并于

2014年12月27日刊登于《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报。本次吸收合并完成后，东方明珠将注销法人资格，本

公司的全部资产、负债、权益、业务和人员等，均将由吸收合并后的存续公司承继。

本次吸收合并方案已取得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详

见公司公告临2014-076）， 并于2014年12月26日经东方明珠201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及百视通2014年第

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吸收合并尚需取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等监管部门的核准后生效。

二、需债权人知晓的相关信息

根据《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债权人自接到公司通知起30日内、未接到通知者自本公

告披露之日起45日内，均有权凭有效债权文件及相关凭证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担保。具体债券

申报方式如下：

1、现场申报

请持债权资料到本公司以下地址申报债权：

联系人：韩建国

联系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世纪大道1号3号门2楼

2、以邮寄方式申报

请在邮件封面注明“申报债权”字样，并将债权资料邮寄至以下地址：

联系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世纪大道1号3号门2楼

联系人：韩建国

邮编：200120

3、以传真方式申报

请在传真首页注明“申报债权”字样，并将债权资料传真至以下号码：

传真号码：021-58828222

联系电话： 021-58791888

联系人：韩建国

债权人要求本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担保的，请于上述期间内通知本公司，逾期将视为有关债权

人放弃要求本公司提前清偿或者提供相应担保的权利，其享有的对本公司的债权将由本公司根据原债权文

件的约定继续履行，并在本次吸收合并完成后由吸收合并后的存续公司继续承继。

特此公告。

上海东方明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12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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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东方明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吸收合并事宜获

国资监管部门批复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东方明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七届第二十二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百

视通新媒体股份有限公司换股吸收合并上海东方明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次吸收合并” ）

的方案及相关议案，并于2014年11月22日进行了公告。

2014年12月24日，上海市国资委收到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关于百视通新媒体股份

有限公司换股吸收合并上海东方明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有关问题的批复》（国资产权【2014】1189号），

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收到上海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 《关于百视通新媒体股份有限公司和上

海东方明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进行重大资产重组有关问题的函》（沪国资委产权【2014】416号）。

国务院国资委及上海市国资委原则同意，百视通新媒体股份有限公司换股吸收合并上海东方明珠（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的方案。同意在该方案实施过程中，上海文广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和上海尚世影业有限

公司分别将所持东方明珠223,854股和27,418股股份转让给上海文化广播影视集团有限公司（SS）,由其进行

换股。

公司将积极推进相关工作，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上海东方明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12月27日


